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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

会议通知于 2020年 4月 12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于 2020年 4月 22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月季园二层

大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4.会议由赵民革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

报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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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北京首

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3.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4.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合并报表

可供分配利润低于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且为负值，因此根据《公司章

程》“每年按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和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规定

比例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规定，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本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配，也不实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7.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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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8.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9.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经理 2019年度薪

酬兑现及 2020年度薪酬与考核分配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10.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11.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签署<首钢集团

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

协议>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回避表

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进行表决。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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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

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 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公告》。 

12.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回避表

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进行表决。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

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 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开展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13.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开展金融业务之金融服务协议》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回避表

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进行表决。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

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日发布的《金融服务协议》。 

14.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对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



5 

 

司二〇一九年度风险评估审核报告》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回避表

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进行表决。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

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日发布的《首钢集团财务公司二〇一九年度风险评估审核报告》。 

15.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在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办理存贷款业务之风险处置预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回避表

决，由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进行表决。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

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日发布的《风险处置预案》。 

16.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的议

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人选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已事

先征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唐荻、张斌连续 6年任期即将届满，公司拟对

上述独立董事进行调整，推荐刘燊、彭锋为新的独立董事人选（简历

附后），两位人选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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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标准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鉴于独立董事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研

究与决策事项增多，中国证监会对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方面加大了责

任，同时考虑北京地区工资水平增长变化，在参照目前钢铁行业上市

公司及北京部分国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的基础上，建议将公

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人每年 9 万元(含税)，调整为每人每年 12

万元(含税)。 

18.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监察部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

北京市委《关于深化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推进市管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公司拟改革纪

检监察管理体制。一是撤销监察部，保留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纪律

检查委员会(纪委)；二是将企业效能监察职责划运营规划部。 

19.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进一步促进规范运作，提升法人治理水平，根据新《证券法》

及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修订情况，结合运营实际，公司

拟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2020年 4月修订）及《关于修改章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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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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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人选简历 

     

刘燊，男，1975 年 12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

职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现任上海

新富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上海康恒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贵州国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刘燊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彭锋，男，1979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曾任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冶炼原料处助理工程

师、工程师，副处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设计师、冶炼

原料处副处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设计师、冶炼原料处

处长。现任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冶

炼原料处处长，兼任中国金属学会铁合金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秘

书长。 

    彭锋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该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